《四川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树木补种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确保我省森林资源损害修复工作的连续性、规范性与科学性，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八十一条要求并结合我省实际，起草修订了《四川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准》）。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标准》是根据《森林法》第八十一条的明确授权，为规范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及林业主管部门代履行行为而制定的具体规范。现行《标准》施行以来，在统一全省执法尺度、保障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有效恢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基层具体实践中也反映出一些待优化问题，如部分费用参考标准与当前市场实际存在脱节；特殊区域（如高寒区、干旱河谷）有所调整；具体恢复技术细则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组织修订是提升《标准》操作性与实效性的内在需要，也是落实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完善我省林业生态修复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二、起草过程
在认真总结现行《标准》施行成效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森林法》等规定，起草修订了该《标准》。已书面征求各市（州）林草主管部门、局属有关处室（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修订内容
（一）适用范围与法律依据。对行政相对人需履行恢复义务的多种法定情形进行了合并与精炼表述，使条款逻辑更加清晰。将原依据《森林防火条例》更新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确保标准与现行国家级法规名称和内容保持一致。
（二）技术标准与验收管理。一是提高恢复目标。将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目标，从原则性要求明确为“实行原地、同面积、原功能恢复”，提出了更严格、更具体的技术准则。二是优化区域划分。将“特殊区域”的范围由三类（高寒区、半干旱区、干旱干热区）调整为两类，删除了“干旱干热区”，使分区更精准，便于分类指导。三是统一验收程序。将原标准中分散的验收条款进行整合，单列“质量验收”条款，并明确统一由所在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完成，强化了属地管理责任。
（三）费用测算标准。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费用，改为参考2024年最新发布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中耕地开垦费标准执行。恢复植被的费用，将具体的征收标准直接写入文本，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基层执法操作性。完善代履行费用构成，明确代履行费用除恢复成本外，还可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及防止损害扩大的合理费用。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方面。在相关表述上进行了规范，如将树木补种的目标由“林种不改变”调整为“类别不改变”等。
